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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22 日, 上海知产法院就瓦莱奥与卢卡斯、富可、

陈某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以下简称为“瓦莱奥案”)作出一

审部分判决。在该案中, 原告瓦莱奥系专利“机动车辆的刮水

器的连接器及相应的连接装置”的专利权人, 其控告三被告所

制造、销售、许诺销售的雨刮器产品落入前述专利权利要求

的保护范围, 构成对其专利权的侵犯。上海知产法院认定侵

权成立, 判令被告停止实施侵权行为; 就侵权损害赔偿等问

题, 法院暂未作出判决。这是上海法院在知识产权审判领域

中首次作出先行判决。 

 

一、 先行判决回顾 

 

“先行判决”在我国并非新概念。早在 1982 年, 我国《民

事诉讼法(试行)》第 121 条就规定了, “人民法院审理的

案件, 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 可以就该部分先行

判决。”此后, 1991 年、2007 年、2012 年及 2017 年的

《民事诉讼法》均保留了这一条款。与传统的全部判

决不同, 先行判决并非针对当事人全部诉讼请求, 而

是法院基于部分已经查清的事实, 仅就部分诉讼请求

所作之判决。先行判决具有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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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终局性 

 

法院作出先行判决后, 即意味着该部分诉讼标的在该审级已经终结, 当事人不服先行判决的, 

无权要求法院在后续审理中再次就先行判决中已经审结的诉讼请求进行处理, 而仅能在先行判

决生效前提起上诉以获得救济。这与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常用的“行为保全”不同, “行为保全”是一

项程序性措施, 是法院在情况紧急, 为避免权利人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时所采取的临时措

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2018 年发布的《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 在判决、裁定或者仲裁裁决生效前均可以申请行为保全。在行为保全

裁定作出后, 法院可依申请而解除。而先行判决系实质性判决, 不能依任何一方的申请而撤销。 

 

2. 独立性 

 

先行判决是独立的判决, 而非其他判决的附属物或组成部分。正因如此, 当事人在不服先行判决

时, 有权就先行判决单独提起上诉, 而无需等待法院就剩余部分作出判决, 也不必与剩余部分

一同上诉。此外, 先行判决生效后, 当事人同样有权申请执行。在瓦莱奥案中, 待该先行判决生

效后, 被告应当停止其侵犯原告专利“机动车辆的刮水器的连接器及相应的连接装置”的相关行

为, 而不能以剩余诉讼请求仍未审结为由, 认定瓦莱奥案是未决诉讼, 继续实施侵权行为。 

 

3. 部分性 

 

先行判决仅解决了当事人全部诉讼请求中的一部分, 先行判决的作出不意味着案件已经得到全

面解决, 案件其他尚未审理的部分仍应当继续审理。例如, 在瓦莱奥案中, 上海知产法院此次虽

未就赔偿部分作出判决, 但部分案情仍然处在审理过程中。 

 

二、 先行判决的适用 

 

就先行判决, 法律并没有明确其具体适用条件。从司法实践中不难总结出, 先行判决的适用需要满

足以下几方面要求:  

 

1. 所涉部分案情已经查清 

 

由于先行判决是实体判决, 所以只能在有关案情已经查清的基础上作出, 这是与“先予执行”和

行为保全的重要区别。先行判决的作出不要求全部事实均已查清, 只要该先行判决相关的事实

已经得到确信。郑州正岩与北京八威众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 判决指出: 事实是否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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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断应由负有裁判责任的法院进行, 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无权代替受诉法院作出判断。 

 

在涉及专利的案件中, 由于专利的复杂性和非显而易见的特点, 一般较难申请行为保全。在案件

审理过程中, 如果能够先行固定侵权事实, 申请先行判决不失为一种选择。在前述瓦莱奥案中, 

上海知产法院在查清侵权事实基础上就停止侵权作出先行判决。换而言之, 原告所举证的事实

使法官确信: 原告确是相关专利的权利人且该专利尚在保护期限内, 为有效专利; 以及被告制

造、销售、许诺销售的产品完全覆盖了原告专利的全部技术特征。 

 

2. 所涉部分请求具有独立性 

 

作出先行判决的前提是该部分具有独立性, 具体包括两种情形: 其一, 该部分诉讼请求关乎独

立的诉讼标的; 其二, 该部分请求虽然不关乎独立标的, 但其处理不依赖于剩余未审结部分的

审理结果。就这一点而言, 先行判决与“先予执行”明显不同, “先予执行”仅仅是考虑被请求方的

生活必需就部分请求先予满足(通常是金钱给付), 而给部分请求并不独立于双方所争议的法律

关系。 

 

譬如, 在谢民视诉张瑞昌、金刚公司股权纠纷案中, 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和支付股权转让款是两个

独立的诉讼请求, 前者不会因后者的裁判结果而受到影响, 相反, 股权转让得到批准反而是支

付股权转让款的前提, 基于此, 法院最终就前者作出先行判决。 

 

同样道理, 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 停止侵权仅以侵权成立及侵权行为仍在持续两者为条件, 不

依赖于损害赔偿的判定。侵权行为的认定是损害赔偿的前提, 而不是相反。所以认定侵权行为

构成具有独立性的请求, 但是赔偿损失却不是。如瓦莱奥案所示, 当事人主要诉讼请求是停止侵

权及损害赔偿。上海知产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就停止侵权部分作出先行判决, 而对损害赔偿仍

有待审理。 

 

3. 就所涉部分请求作出先行判决确有必要 

 

法院以全部判决为原则, 以先行判决为例外, 一般而言, 先行判决仅在确有必要时作出。这种必

要性体现在其他事实在近期内确实难以查清, 但是部分案情的判定具有时间紧迫性, 不作出先

行判决将对当事人产生严重不利影响。以在南京固海建材诉江苏安居高校合同纠纷案为例, 在

该案中, 江苏省高院明确指出, 双方之间存在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和投资收益诉讼请求不

具有紧迫性, 不属于先行判决所必要的情形。这一条件有效避免了先行判决的扩大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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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而言, 侵权损害赔偿相关证据的提取收集难度相对较大, 可能一时难以

查清; 若纠纷一直悬而未决, 权利人可能受到巨大的、难以弥补的损害。这就有了适用先行判决

的必要。但这也并非意味着所有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都适用先行判决, 法院通常仅在严格审核、

综合衡量之后进行确定。毕竟, 我国对于知识产权纠纷规定了完善的行为保全制度, 该制度同样

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制止侵权行为。 

 

三、 先行判决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影响 

 

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 先行判决的适用, 对权利人而言可能具有以下效果, 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

择。 

 

1. 制止继续侵权 

 

制止侵权行为, 防止侵权行为扩大, 进而避免权利人利益受到更大的和不可回复的损害, 往往

是申请停止侵权先行判决最为直接的动因。这在难以寻求行为保全的专利案件中有其重要性。

如前所述, 知识产权诉讼往往耗时良久, 权利人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损失载这段期间可能扩大。

比如随着被控侵权人经营布局的展开, 侵权规模逐步扩大, 可能完全将权利人在市场中的竞争

优势消耗殆尽。权利人可能面临这样的两难境地: 是耗费时日坚持全面的赔偿, 还是牺牲赔偿请

求换取早日获得制止侵权行为的判决。先行判决的作出将有效帮助权利人尽可能早地制止他人

的侵权行为, 维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而将较为繁琐的关于损害赔偿的举证问题留待后续审理。 

 

2. 宣示效应 

 

就停止侵权作出先行判决的一个关键作用在于确认此种行为构成侵权, 以警示其他侵权人或者

潜在侵权人停止实施或者拒绝实施侵权行为。由于知识产权具有被无限复制的可行性, 知识产

权侵权行为也可能以一种行为模式被广泛复制, 从而随着时间推移产生重复侵权、群体侵权, 造

成维权的难度。先行就停止侵权作出判决, 一方面, 部分竞争者在知晓此种行为构成侵权后, 可

能主动停止相应行为或者调整其商业模式, 主动避免侵权; 另一方面, 在权利人发函要求停止

侵权行为时, 该先行判决也能一定程度上增强其说服力, 协助权利人在与现实或潜在的侵权人

的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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